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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为人民币 188,951,591.18元。 公司 2021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
配利润及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50元（含税）。 截至 2022年 4月 16日，公司总股本
为 216,72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97,524,000.0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
占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7.15%。

2、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4 股。 截至 2022 年 4 月 16 日， 公司总股本
216,720,000股，本次送转股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 303,408,000股。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及转增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及转增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李子园 60533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伟忠 楼慧平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李子园工业园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李子
园工业园

电话 0579-82881528 0579-82881528

电子信箱 zqswb@liziyuan.com zqswb@liziyua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含乳饮料是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及适量辅料经配制或发酵而成的饮料制品，根据不同含

乳饮料之间的风味特点，含乳饮料可以分为中性含乳饮料和酸性乳饮料，其中酸性乳饮料又分为发酵
型含乳饮料和调配型乳饮料，本公司产品为调配型乳饮料（中性）产品。

我国含乳饮料在上世纪 80年代起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健康意识逐渐增强，对
含乳饮料营养、风味及口感相互协调等特点的认知不断提高，对含乳饮料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自 1994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甜牛奶乳饮料系列等含乳饮料和其他饮料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公司以“年轻消费群体和青春休闲、营养便利”为品牌市场定位和导向，以 14-35 岁等广大年轻
消费群体为目标客户，主要产品包括配制型含乳饮料、发酵型含乳饮料、复合蛋白饮料、乳味风味饮料
等，其中甜牛奶乳饮料系列具有特殊的甜味产品口感、丰富的产品口味、稳定的产品质量、适中的产品
定价，赢得了目标消费群体的青睐，是公司畅销 20多年的经典产品。

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耕耘，“李子园”品牌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奠定了公司在“甜牛奶乳饮料”市场
的优势地位。 公司注重产品研发和创新，在保证经典口味传承的同时，根据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不断研
发新产品,近两年公司向市场推出了“零脂肪乳酸菌饮品、榴莲牛奶、果蔬酸奶饮品、咖啡牛奶饮品、椰
汁牛奶饮品、果蔬乳酸菌乳饮品、0糖 0卡电解质水”等新产品。 2022年将推出无菌灌装（杯装）大果粒
酸奶乳饮料产品、运动营养食品以及其他品类系列产品。 将销售场景和渠道进一步扩大从而提高品牌
核心竞争力。 锁定年轻消费群体作为李子园的核心受众人群，在消费场景上的升级，打造符合市场需
求且受到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形象。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始终专注于甜牛奶乳饮料系列等含乳饮料和其他饮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拥有独立完整的

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 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市场规则和运作机制，独立开展经营。
1、采购模式
公司由总部供应中心统一负责采购事宜，对于主要原辅料如奶粉、生牛乳、白砂糖、高密度聚乙烯

及关键食品添加剂等，由总部集中采购后进行全国生产基地调配，而外包装材料及部分低值易耗品等
由子公司及委托加工企业自行采购。 公司与供应商签订年度框架协议，根据采购计划向供应商下达采
购订单。 供应中心主要负责原材料供应市场调研、供应商储备、供应商评估及日常监督，统一编制采购
计划，完成公司年度采购目标，严格把握采购环节的食品安全质量控制，降低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和
仓储成本。

公司主要采取“以产定购”及安全库存相结合模式进行采购。 公司总部生产部和对外合作中心协
商，根据年度销售计划、当期客户实际订单情况及月度生产计划，结合核查库存情况，统一编制月度采
购计划表，并发送至供应中心，由后者制定具体采购订单并实施、监督具体采购流程。 对于奶粉、白砂
糖、高密度聚乙烯等大宗商品，供应中心将根据市场价格波动、运输时间、供应周期等因素提前储备适
当的原材料，以适应生产计划临时调整，降低单位采购成本。 公司原辅料、包材等均需经供应中心及品
控部检验合格后入库，对于未通过检验产品不得入库。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自主生产为主、委托加工为辅的生产模式。 营销中心根据年度销售计划及

客户订单实际情况，于每月底之前制定次月销售计划，并送达总部生产部和对外合作中心；后者根据
各生产基地产能情况及运输服务半径并结合过往生产、销售数据及经验，将销售需求计划分解，制定
各厂区月度生产计划。 各生产基地根据库存情况、设备运行情况和销售订单紧急情况合理制定每日的
生产任务，以保证产品较高的周转率。

（1）自主生产
目前，公司已在浙江金华、江西上高、浙江龙游、云南曲靖、河南鹤壁建成五大自有生产基地，自有

生产基地稳步增长。 总部生产部和对外合作中心协商统一规划、合理分配各大生产基地生产计划，有
效减少运输时间、节约运输成本，确保供货及时性。

（2）委托加工
公司生产的含乳饮料及其他饮料虽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情况， 但在每年第三季度炎热时期

公司产品销量将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短期内订单较为集中；同时，因设备保养、生产线临时检修、
小品类产品生产需要，短期内将对公司生产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为保证公司供货的及时性和
生产效率最大化，公司将仍保持适量甜牛奶乳饮料系列及其他小品类产品由委托加工企业生产，但委
托加工产能比例逐渐下降。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以经销模式为主，直销模式为辅。
历经多年的市场摸索及沉淀，公司建立了以甜牛奶乳饮料系列为主打产品、以区域销售渠道推广

和特通销售渠道推广相结合的全方位市场营销管理体系。 公司建立了由销售人员及总部销售管理人
员 500多人组成的营销中心团队。

公司销售体系由六大销售大区、李子园电子商务、市场服务部、市场物流部、市场管理部、售后服
务与价格管控部和品牌部构成。 各大销售区负责相关区域经销商搜寻、筛选、管理及具体市场推广计
划调研、制定、落实；李子园电子商务负责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直播等线上平台的运营及产品销售；
市场服务部负责内部管理、培训，客户档案维护，业务费用、返利审核，业绩分析等；市场物流部负责公
司产品销售运输车辆安排；市场管理部负责市场调研及信息整理，市场费用稽查、结案，临期品管控
等；售后服务与价格管控部负责经销商及客户投诉调查、处理及总结反馈，市场价格体系维护与管理、
冲窜货管理等；品牌部负责公司品牌建设、媒体运营及投放、市场调研及战略策划支持、产品包装设
计、宣传文案策划、公司网站、公众号维护。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 年

总资产 2,102,289,041.04 1,135,931,566.72 85.07 826,773,204.85

归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净资产 1,605,392,477.97 729,575,454.92 120.04 515,008,830.07

营业收入 1,469,723,271.40 1,087,571,686.32 35.14 974,546,121.27

归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262,494,023.05 214,566,624.85 22.34 181,652,455.17

归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净利润

243,389,725.17 198,312,650.34 22.73 174,724,972.01

经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219,486,046.43 297,040,771.43 -26.11 151,080,249.36

加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18.12 34.48 减少 16.36 个百分点 34.45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1.24 1.32 -6.06 1.1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1.24 1.32 -6.06 1.1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30,668,838.63 349,479,141.79 375,099,246.66 414,476,04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3,443,442.73 75,522,638.45 66,006,377.01 67,521,56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1,721,734.75 63,794,060.63 65,034,556.40 62,839,373.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5,051,225.54 40,798,752.77 85,671,929.39 27,964,138.7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 20,33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95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丽水水滴泉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19,848,000 69,468,000 32.05 69,468,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李国平 13,421,520 46,975,320 21.68 46,975,32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王旭斌 3,262,800 11,419,800 5.27 11,419,8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景宁千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2,892,000 10,122,000 4.67 10,122,000 无 0 其他

茅台建信 （贵州 ）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茅台建信 （贵
州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

2,635,680 9,224,880 4.26 9,224,880 无 0 其他

金华市誉诚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1,158,000 4,053,000 1.87 4,053,000 无 0 其他

金华市鑫创晟瑞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110,000 3,885,000 1.79 3,885,00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3,394,381 3,394,381 1.57 0 无 0 其他

朱文秀 390,000 1,365,000 0.63 1,365,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苏忠军 312,000 1,092,000 0.50 1,092,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国平 、王旭斌系夫妻关系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水滴泉投资 、誉诚瑞投
资、李国平 、王旭斌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69,723,271.40元，同比增长 35.14%，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3,389,725.17元，同比增长 22.73%。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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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 2022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2022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含全资子公司）2022 年度拟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以上综合授信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等。 向银行申

请的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金额为准，授信期限为 1 年，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具体融资金额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根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情况来确定。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内向各金融机构办理有关授信及融资业务， 并代表公司及子公
司签署相关协议，授权有效期为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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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第十四号———食品制造（2022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1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 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一) 主营业务产品类别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类别 2021 年度营业收入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幅度

含乳饮料 1,427,399,022.08 1,044,666,388.69 36.64%

其他 37,378,438.13 33,447,838.07 11.75%

合计 1,464,777,460.21 1,078,114,226.76 35.86%

(二) 主营业务按销售模式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销售模式 2021 年度营业收入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幅度

经销 1,429,791,999.70 1,047,819,792.49 36.45%

直销 34,985,460.51 30,294,434.27 15.48%

合计 1,464,777,460.21 1,078,114,226.76 35.86%

(三) 主营业务按地区分部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分部 2021 年度营业收入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幅度

华东 782,086,891.55 612,427,484.70 27.70%

华中 286,890,665.65 204,501,607.90 40.29%

西南 245,031,330.19 176,633,148.63 38.72%

华北 26,688,838.86 12,668,954.47 110.66%

华南 49,950,799.15 17,829,151.09 180.16%

东北 14,460,083.05 5,912,316.17 144.58%

西北 8,743,298.50 2,678,375.52 226.44%

电子商务 50,925,553.26 45,463,188.28 12.01%

合计 1,464,777,460.21 1,078,114,226.76 35.86%

二、主要经销商总数变化情况
单位：个

地区分布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经销商增加数量 报告期内经销商减少数量

华东 889 144 55

华中 601 147 73

西南 452 140 42

华北 303 137 23

华南 200 111 26

东北 124 78 22

西北 55 44 24

电子商务 26 1 0

合计 2650 802 265

备注：根据公司地区分布情况，本期电子商务单独列示（上期并入华东）。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

述数据，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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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及
其附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变更经营范围的相关情况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了以下经营范围：食品互联网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进出口。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企业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的要求， 对经营范围的表述统一

按照《经营范围登记规范表述目录（试行）》进行调整，公司拟变更经营范围相关情况如下：
变更前的经营范围：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食品生产；食品经营；初级食用农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化

学危险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饲料、日用杂品批发零售；注塑类、吹塑
类塑料制品制造与销售；食品技术的开发；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无需前置审批的货物与技术进出口；
食品添加剂生产与销售。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

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
具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食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添加剂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章程》及其附件部分条款修订的相关情况
鉴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修

订）》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现行的《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一）《公司章程》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序号 修订前条文 修订后的条文

1 新增一条
第十二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 设立共
产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公司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
必要条件 。

2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食品
生产；食品经营 ；初级食用农产品 、五金交电 、化
工产品 （除化学危险品 、易制毒化学品 、监控化
学品 ）、金属材料 、机械设备 、饲料 、日用杂品批
发零售 ；注塑类 、吹塑类塑料制品制造与销售 ；
食品技术的开发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无需前
置审批的货物与技术进出口 ； 食品添加剂生产
与销售。

第十四条 许可项目 ：食品生产；食品销售 ；食品互联
网销售 ；食品添加剂生产 ；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
制品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
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零售 ；食用农产品批发 ；五金产
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 ；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
品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
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食品进出口 ；技术
进出口；食品添加剂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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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 可以依照法
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收购
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 ）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
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
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
需。
除上述情形外 ， 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
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 。 但是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
司债券 ；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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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 可以通过
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 ， 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 （三 ）项 、第
（五 ）项 、第 （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通过公开的
集中交易方式 ，或者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三 ）项 、第 （五 ）
项 、第 （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通
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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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第 （一 ）项 、第 （二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 ，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
十三条第一款第 （三）项 、第（五）项 、第 （六 ）项规
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 可以依照本章程
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 ， 经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
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 ，应当自收购
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 ；属于第 （二 ）项 、第 （四 ）项
情形的 ，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
（三 ）项 、第 （五 ）项 、第 （六 ）项情形的 ，公司合计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 10%，并应当在 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二十 六条 公 司因 本章程 第二十 四条 第一 款 第
（一 ）项 、第 （二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
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 （三 ）项 、第 （五 ）项 、第 （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司股份的 ，可以依照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
权 ，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
股份后 ，属于第 （一 ）项情形的 ，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
日内注销 ；属于第（二）项 、第（四）项情形的 ，应当在六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 （三 ）项 、第 （五 ）项 、第
（六 ）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
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百分之十 ，并应当在三年内
转让或者注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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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依法
行使下列职权 ：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监
事 ，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批准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单次关联交
易 （公司接受担保 、受赠现金资产 、单纯减免上
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金额在人民币 3000 万
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以及公司就交易标的类
别相关的或者公司与同一关联方在连续 12 个
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在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接受担保 、受赠
现金资产 、 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
外）；
（十七）审议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
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
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监事 ，决
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十六）审议批准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单次关联交易 （公
司接受担保 、受赠现金资产 、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
的债务除外）金额在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
以及公司就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或者公司与同一关
联方在连续 12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在人
民币 3000 万元以上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接受担保 、受赠现
金资产 、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十七 ）审议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
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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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应当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30%；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六）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事项 ， 除应当经
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 ， 还应当经出席董事
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 股东大会审
议前款第 （二 ）项担保事项时 ，应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 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
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 ，该项表决须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
以上通过。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百分之三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 公司在一年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担保；
（四）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 ；
（五）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
十的担保；
（六）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 金额 超过 5000 万 元人民
币；
（七）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事项 ，除应当经全体董
事的过半数通过外 ，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二 ）项担保
事项时 ，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的担保议案时 ， 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
东 ，不得参与该项表决 ，该项表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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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
大会的 ，须书面通知董事会 ，同时向公司所在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
得低于 10%。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时 ， 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五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 ，
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百分之十。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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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 、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
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 、 完整披
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 拟讨论的事项需
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 ， 发布股东大会通知或
补充通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意见及理
由。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 ， 应当在股东
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
间及表决程序。 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
的开始时间， 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
日下午 3:00， 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上午 9:30， 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
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七个工作日。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

第五十六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 、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
（六）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 、完整披露所有
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 拟讨论的事项需要独立董事发
表意见的，发布股东大会通知或补充通知时将同时披
露独立董事的意见及理由。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 ，应当在股东大会通
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
序。 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 ，不得
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并不得迟于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
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七个
工作日。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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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 、合并 、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
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
三十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以及股东
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的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 、分拆 、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 ）法律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以及股东大会
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特
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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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
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
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
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 、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
机构， 可以作为征集人 ， 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
司 、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
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提案权 、表决
权等股东权利 。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 ， 征集人应当披
露征集文件 ，上市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
权。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 ， 导致上市公
司或者其股东遭受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

第七十九条 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
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对
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
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 《证券法 》第六十
三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的 ，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
股份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 ，且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 、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
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
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
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除法定条件外 ，公司不
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导致上市公司或者其股东
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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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有效的
前提下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先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
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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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
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 审议事项
与股东有利害关系的， 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
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师 、股东
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 、监票 ，并当场
公布表决结果 ，决议的表决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
人， 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验自己的投票
结果。

第八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 ，应当推举
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
联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 ，应当由律师 、股东代表
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 、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
果 ，决议的表决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有
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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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 ）因贪污 、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或者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 ，执行期
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执行
期满未逾 5 年；
（三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 、企业的董事或者厂
长 、经理 ，对该公司 、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 、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四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的
公司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该公司 、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期
限未满的 ；
（七 ）法律 、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
容 。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 、委派董事的 ，该选举 、委派
或者聘任无效 。 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情形
的 ，公司解除其职务。

第九十五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 、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三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 、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 、经
理 ，对该公司 、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
（四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的公司 、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 、企
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未满
的 ；
（七）法律 、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 、委派董事的，该选举 、委派或者聘
任无效 。 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情形的 ，公司解除
其职务。

15 第一百零四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
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零四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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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八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公司对外投
资 、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 、关
联交易等事项 ；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根
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和奖惩事项；
……
（十七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
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 、战略 、提名 、薪酬与考核
四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
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 ， 提案应当提
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
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
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 ， 应当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八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
购出售资产 、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 、对
外捐赠等事项 ；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十）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及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根
据总经理的提名，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
事项；
……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
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战略 、提名 、薪酬与考核四个专
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依照本章程和
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 ， 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
定 。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
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
数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
士 。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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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
出售资产 、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
等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
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并
报股东大会批准。
（一 ） 公司发生的交易 （提供担保除外 ）达到下
列标准之一的，由公司董事会审议：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
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10%以上；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 且绝
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 10%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
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 取其绝对值计
算。
（二 ）公司发生的交易 （提供担保 、受赠现金资
产、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达到下
列标准之一的， 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应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
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50%以上；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 ， 且绝
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 50%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
元；
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
相关交易应当对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各
项交易，按照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
公司发生 “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交易 ，不论交易
标的是否相关 ， 若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者成交
金额在连续 12 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由股东大会以特
别决议通过。
（三 ） 董事会有权审批达到下列标准的关联交
易 ：
1、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
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
2、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
以上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 （提供担保除外）。
关联交易在董事会表决时 ，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应发表专门意见。
（四）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 （公司提供担保 、
受赠现金资产 、 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
除外 ）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除
应当及时披露外 ， 应当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不论数额大小 ，均应
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 ， 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已履行相关义务的关联交易不再纳入相关的累
计计算范围。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
资产 、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 、对外捐赠
等权限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
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并报股东大
会批准 。
（一 ） 公司发生的交易 （财务资助 、提供担保除外 ）达
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由公司董事会审议 ：
1、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 ， 以高者为准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2、交易的成交金额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3、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4、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
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5、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
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
6、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 （同时存在账面
值和评估值的 ，以高者为准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二 ）公司发生的交易 （提供担保 、财务资助 、受赠现
金资产 、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达到下
列标准之一的 ，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应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1、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 ， 以高者为准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2、交易的成交金额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3、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4、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
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5、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
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
6、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 （同时存在账面
值和评估值的 ，以高者为准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
相关交易应当对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各项交
易，按照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
公司发生“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交易 ，不论交易标的是
否相关 ， 若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在连续
12 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 30%的，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董事会有权审批达到下列标准的关联交易 ：
1、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
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
2、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
关联交易 （提供担保除外）。
关联交易在董事会表决时 ，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独
立董事应发表专门意见。
（四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 （公司提供担保 、受赠
现金资产 、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金额
在 3000 万元以上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除应当及时披露外 ，应当
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不论数额大小 ，均应当在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已履行相关义务的关联交易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
算范围。

18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
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 ，不得担任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 、
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仅在公司领薪 ，不由控股股东代发
薪水 。

19 新增一条

第一百三十五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履行
职务，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 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因未能忠实履行职务或违背诚信义务 ，给公司
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20 第一百四十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百四十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完整，并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21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
日起 4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 在每一会计年度前 6 个月
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
证券交易所报送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 在每一
会计年度前 3 个月和前 9 个月结束之日起的 1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
送季度财务会计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报告按照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及
部门规章的规定进行编制 。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四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并披露年
度报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前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两个月
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并披露
中期报告 。
上述年度报告 、中期报告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中
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编制 。

22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聘用取得“从事证券相关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
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 ，聘
期 1 年 ，可以续聘。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聘用符合《证券法 》规定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
的咨询服务等业务 ，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

（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序号 修订前条文 修订后的条文

1

第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
的 ，应当书面通知董事会 ，同时向公司所在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
得低于 10%。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
发布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向公司所在地中国
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
材料 。

第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应当
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10%。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发布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 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
料。

2

第十八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 、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
于 7 个工作日 。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 ，不得变
更。

第十八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 、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
（六）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 个
工作日 。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3

第四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 、合并 、解散和清算；
（三）《公司章程》的修改 ；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
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 ）法律 、行政法规或 《公司章程 》规定的 ，以
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
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 、分拆 、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公司章程》的修改 ；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 ）法律 、行政法规或 《公司章程 》规定的 ，以及股东
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
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三）《董事会议事规则》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序号 修订前条文 修订后的条文

1

第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 ，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
作 ；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四）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
案；
（五）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
案 ；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
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定公司重大收购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
合并、分立 、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公司对外投
资 、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十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
理 、财务总监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
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定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用或更换为公司审
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
经理的工作；
（十六） 委派或更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董事会
成员或监事会成员 ，委派 、更换或推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参股子公司董事 （候选人 ）、监事
（候选人 ）；
（十七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
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券或其
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 ）拟定公司重大收购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
分立 、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
购出售资产 、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 、对
外捐赠等事项 ；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十）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及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根
据总经理的提名 ，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
奖惩事项；
（十一）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定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用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
计师事务所；
（十五）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
工作；
（十六） 委派或更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董事会成员或
监事会成员，委派 、更换或推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参
股子公司董事 （候选人 ）、监事（候选人 ）；
（十七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授予的
其他职权 。

2

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 ，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或者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 ，执行
期满未逾 5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
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 、企业的董事或者厂
长 、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的
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该公司 、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三年内受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七） 三年内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
上通报批评；
（八）处于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市场禁入期 ，期限
未满的；
（九） 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十）法律 、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
容 。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 、委派董事的 ，该选举 、委派
或者聘任无效 。 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情形
的，公司解除其职务 。

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
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 ，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三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 、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 、经
理 ，对该公司 、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四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的公司 、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 、企
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三年内受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七） 三年内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
批评；
（八）处于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未
满的；
（九） 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的期间；
（十）法律 、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 、委派董事的 ，该选举 、委派或者聘
任无效 。 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情形的 ，公司解除
其职务。

除上述条款修订和相关条款序号自动顺延， 相关阿拉伯数字调整为中文大写数字外，《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再授权人士就上述
事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变更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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